附件1

2024年第十四师昆玉市社会事务进校园活动白名单

	序号
	活动名称
	实 施 单 位
	开展时间
	开 展 形 式
	活动主要内容
	开 展 依 据

	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师市党委统战部、宣传部，师市教育局、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团委、妇联等
	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开展
	 校园宣传、主题演讲、学术研讨、报告讲座、实践展示、研学活动等。
	1.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宣传、实践活动；
2.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三进两联一交友”、开展“祖国情·中华行”青少年爱国主义参观学习、京和融情青少年交流营研学、“弘扬老兵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系列红色研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展示等活动；
3.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学校创建等。
	国家民委关于印发《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测评指标体系的通知》(民委发〔2024〕10号)、《深化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指导纲要》(教民〔2021〕1号)、《关于进一步深化“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的工作方案》(新兵党发〔2022〕37号)、《关于加强兵团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施方案》(兵党教领发〔2024〕6号)、《兵团中小学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兵民宗发〔2020〕2号）、《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通知》（兵教办发〔2021〕67号）、《第十四师昆玉市推进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基”工程实施方案》（师市党办字〔2024〕1号）、《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文件。

	2
	法治、安全教育系列活动
	师市党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政法委，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应急管理局、司法局、公安局、国家安全局、保密局、教育局、交通局等
	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开展
	校园宣传、主题演讲、问卷调查、现场检查、应急演练参观法治教育基地等。
	1.开展网络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人身安全等安全宣传教育；
2.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检查排查、师生安全应急疏散演练活动；
3.开展禁毒、防电信诈骗、防校园霸凌、扫黑除恶、防性侵、防溺水等主题教育；
4.开展宪法、民法典普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法律法规宣传活动。
	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在全国范围统一开展活动；《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交通运输部等单位关于加强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治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1〕49号）；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印发《在集中整治中开展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推进安全“五进”工作方案〉的通知》（安委办〔2020〕3号）；《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的通知》（中发〔2021〕26号）《兵团党委宣传部、兵团司法局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小学校园暴力与校园欺凌防治专项行动“十项要求”〉的通知》（教基厅函〔2024〕18号）等文件。

	3
	学生卫生健康教育系列活动
	师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医保局、红十字会等
	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开展
	现场体检、监测、讲座等。
	1.学生常规体检；
2.传染病防控科普知识宣传、急救、心理健康教育；
3.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监测调查。
	《国家疾控局综合司关于印发全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工作方案（2024版）的通知》（国疾控综卫免函〔2024〕100号）、《关于印发兵团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行动方案的通知》（兵教发〔2019〕12号）、《关于印发健康兵团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实施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新兵发〔2020〕2号）等文件。

	4
	生态文明教育系列活动
	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教育局等
	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开展
	现场宣讲、观看展览、知识竞猜、发放宣传手册、宣传品等。
	1.针对青少年开展自然资源节约利用、保护环境、垃圾分类、低碳生活等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发展理念，养成勤俭节约、低碳环保的行为习惯，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2.开展地理信息安全、国家版图等宣传教育。
	《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自然资源系统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关于印发〈“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环境意识行动计划（2021-2025年）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文件。

	5
	青少年科技创新宣传教育系列活动
	师市科技局、科协、团委、教育局等
	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开展
	科技创新、科学家精神宣传，科技创新讲座、科技作品评选，参加青少年科技比赛等。
	1.开展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展示、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科学家精神宣传活动；
2.组织师生参加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学生信息素养比赛等。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2022年-2025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的通知》（教监管厅函〔2022〕13号）《关于开展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的通知》《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22〕53号）《教育部等十八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文件。

	6
	爱国主义教育、革命文化教育、国防教育宣传活动
	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团委、教育局、人武部等
	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开展
	校园宣讲、专题讲座等。
	1.通过开展“老兵永远跟党走-老兵宣讲”等实践活动、宣讲军队光荣传统、英烈事迹精神；
2.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等法律法规宣传教育；
3.开展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宣传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等法律法规和文件。

	7
	家庭家教家风教育宣传系列活动
	师市妇联、工会、教育局等
	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开展
	普法宣传、专题讲座、亲子活动等。
	1.开展《家庭教育促进法》及家庭家教家风教育宣传活动，通过“小手拉大手”大力营造家庭文明新风尚。
2.协调联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
	《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修订）》（妇字〔2019〕27号）；《家长家庭教育基本行为规范》（妇字〔2020〕30号）；《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教基〔2022〕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等。

	8
	公益项目进校园
	师市团委、少工委、教育局等
	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开展
	实践活动、公益助学、校园设施援建等。
	围绕“助学兴教”“健康守护”“素质提升”“紧急救助”“铸魂育人”等计划开展希望工程公益项目等。
	《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大力推进新时代希望工程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青发〔2020〕6号）等。


